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

金 昌 市 公 安 局
金银发〔2011〕108号
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

 金昌市公安局反洗钱工作合作制度的通知

人民银行永昌县支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永昌县公安局，农业发展银行金昌市分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金昌分行，邮政储蓄银行金昌市分行，金川区、永昌县农村信用联社：

现将《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 金昌市公安局反洗钱工作合作制度》予以印发，请各单位结合实际，加强协作与配合，互通有无，信息共享，有效形成打击合力，推动金昌地区反洗钱工作深入开展，维护辖内经济金融秩序稳定。

附件：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 金昌市公安局反洗钱工作合作制度
二○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主题词：反洗钱  合作制度  通知

	  抄    送：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内部发送：行领导，办公室，会计财务科，存档。

	  联系人：陆艳
	联系电话：0935-8610537          （共印15 份）

	  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2011年10月12日印发


附件：                      
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
金昌市公安局反洗钱工作合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和金昌市公安局反洗钱工作的协作与配合，根据《甘肃省公安厅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反洗钱工作合作制度》要求，结合我市反洗钱工作实际，制定本合作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可疑交易线索是指金昌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和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会计财务科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发现的在资金交易方式、规模和对象等方面明显异常，涉嫌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可能性较大，需要相互协调配合，联合行动，共同甄别、认定的资金交易信息。
第三条  金昌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和中国人民银行会计财务科为双方开展合作活动的具体承办部门，双方应按照“打防结合，严格保密，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依法办案”的原则，相互协作，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形成预防、发现和打击涉嫌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合力。
第四条  建立可疑交易线索核查工作联络协调机制，加强双方对可疑交易线索核查工作的协作与配合，双方各自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协调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本规定列明合作事项的相关职责，做到优势互补，协同作战，共同推动反洗钱工作的深入进行，以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
第五条  双方合作内容：公民身份信息联网核查结果核实、银行卡案件协查、可疑交易线索移送和反馈、经济案件协查及信息交流与合作、网络赌博违法犯罪案件协查和打击、毒品犯罪案件协查和打击。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六条  合作双方职责分工

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职责：

1．负责对日常反洗钱监管中发现的可疑资金交易进行监测分析，将资金监测中发现的可疑交易线索按有关程序移送金昌市公安局，协助金昌市公安局对涉嫌洗钱犯罪案件中的有关事项进行调查；
2．负责对公安机关反馈的经济案件进行分析，对案件所涉及的账户信息进行协助调查；
3．加强对涉赌、涉毒犯罪可疑资金的监测分析，及时发现、调查可疑交易信息并向公安机关报案；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涉赌、涉毒洗钱犯罪工作，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赌、涉毒犯罪资金有关信息，开展反洗钱调查；指导各商业银行依法加强对涉赌、涉毒犯罪可疑资金的监测；会同银行监管部门引导和督促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网上支付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相关规章制度；
4．负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和公安机关反馈的银行卡案件进行分析，并进行协助调查。
金昌市公安局职责：

1．负责对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移送的可疑交易线索进行核查，对认为涉嫌洗钱犯罪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并及时将核查结果反馈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
2．负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客户提供的联网核查结果有疑义的公民身份信息进行核实；
3．加强对网络赌博网站和相关违法信息进行监控和清理，负责将监测发现的赌博集团使用的银行账号、第三方支付平台账号及时通报人民银行采取堵截资金措施，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整治、打击网络赌博的长效工作机制；
4．加强对涉毒犯罪活动的监控和打击力度，负责将涉毒犯罪中涉及的账号及案件情况及时通报人民银行，以便人民银行采取监测和堵截措施，实时监控贩毒嫌疑人以及关联账户的交易信息，扩大办案成果。
第七条  双方建立情报会商制度和联合督办制度。市公安局与市人行要互通信息，共同对可疑交易线索进行审查分析，对辖区内发生的重大可疑交易、经济案件、银行卡案件、网络赌博违法案件和涉毒案件进行联合督办。

第三章  可疑交易线索的移送和反馈

第八条  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可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以及经过甄别会议确定的可疑交易线索及时移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

（一）涉及境外、涉嫌恐怖融资等可疑交易线索；

（二）涉及网络赌博、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可疑交易线索；

（三）其他认为需要移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可疑交易线索。

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向市公安局移送可疑交易线索前，应调取相关账户（如涉及到外汇交易，还应包括相应的外币账户）的交易资料，对账户及其交易的可疑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书面分析结论，并对账户开户人相关情况进行初步核查，掌握交易线索的背景情况。市公安局在对可疑交易线索进行调查过程中，如需账户交易情况等资料时，可请市人行继续提供。
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向市公安局移送可疑交易线索时，应填写《可疑交易线索移送（反馈）表》第一联，并附送可疑交易线索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一）可疑交易事实陈述（账户持有人的基本情况、交易款项、操作流程等）；

（二）可疑交易分析意见；

（三）附件：涉嫌账户的开户资料、可疑交易明细账单、有关交易线索的贸易背景资料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第九条  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接到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移送的《可疑交易线索移送（反馈）表》及有关资料后，应及时部署警力开展核查工作。核查工作结束后，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应填写《可疑交易线索移送（反馈）表》第二联，将核查结果反馈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

第十条  对重大案件及市公安局转发的国（境）外警方协查案件线索，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应依法协助市公安机关办理查询业务。因侦查工作需要，公安机关可请求金融机构对涉嫌账户进行实时监控。

第四章  案件的反馈与协查
第十一条  市公安局对已立案侦查的银行卡案件，贪污贿赂、经济诈骗、网络赌博、贩毒等涉嫌洗钱犯罪的经济案件要及时向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进行反馈。
反馈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1） 案件事实陈述；

（2） 案件初步分析意见。
第十二条  市公安局向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提出协助调查资金账户交易时，应填写《涉嫌洗钱等犯罪活动协助调查表》第一联。
第十三条  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在接到《涉嫌洗钱等犯罪活动协助调查表》后，应及时开展协助调查。调查工作结束后，应填写《涉嫌洗钱等犯罪活动协助调查表》第二联，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市公安局。

第五章  联网核查身份信息核实工作

第十四条  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客户进行联网核查身份信息结果存有疑义的，应当为客户出具《联网核查结果证明》，客户可持该证明到公安机关请求核实。
第十五条  市公安局接到客户要求进行身份信息查询的请求，应当予以配合进行查询，并出具《公安机关核实回执》。

第六章  信息交流与合作

第十六条  双方在案件协查工作中，应遵守以下时效规定：

（一）一般时效案件的协查，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重、特大涉嫌案件的协查，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

（三）其它特殊案件的协查，可视具体情况经双方协商确定。

第十七条  双方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将双方的力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务实高效、灵活多样的合作机制。

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和金昌市公安局每半年召开一次情报分析会议，就双方在打击洗钱犯罪工作中的有关信息进行交流，分析交换重点可疑交易线索，总结阶段性反洗钱工作情况，评估洗钱犯罪的动态和发展趋势，制定阶段性的工作措施和计划，研究重大、紧急案件的办理或事件处理工作等。审查分析可疑交易线索，通报可疑交易线索的搜集、监测和核查工作情况，研析核查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下一步工作部署。同时，也可根据反洗钱工作的需要，不定期召开信息交流会议，共同对可疑交易和案件形势进行审查分析。
第十八条  双方信息交流的内容

（一）一般公众信息。双方就可疑资金交易监测分析和打击洗钱犯罪过程中了解和掌握的有关企业和个人的有关公众信息，相互协助、互通。

（二）情报信息。双方就反洗钱资金监测中发现的可疑交易信息，案件侦察中发现的敏感企业（个人）或有问题企业（个人），互通信息，共同分析、会商。

（三）案件信息。双方对侦破的案件中运用的洗钱方式、手段和特征以及案件办理结果等，共同交流探讨。

（四）其它相关工作信息。
第十九条  双方在反洗钱宣传和培训方面开展合作与交流。结合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突出打击洗钱犯罪工作宣传特色，通过户外宣传、网络宣传、金融机构网点宣传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使金融机构反洗钱从业人员进一步提升反洗钱意识和能力，充分动员社会公众更加全面了解反洗钱相关知识，积极参与打击洗钱活动，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宣传时，双方应统一步骤和对外宣传口径，涉及对方工作内容的信息，应事先报经对方审核同意。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合作制度由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金昌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合作制度从下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

反洗钱工作协调联络员名单

	姓名
	单   位
	电话

	陆  艳
	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会计财务科
	0935-8610537

	李海云
	金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0935-8396030


附件2                                             第一联

可疑交易线索移送（反馈）表

发文编号：                                       发文时间：

	所涉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企业代码（或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地址：



	所涉账户：

开户银行：
	所涉金额：

	涉及境外：是（  ）否（  ）
	恐怖融资：是（  ）否（  ）

	可疑交易基本情况：



	可疑交易分析意见：



	情报会商意见：



	附件：




移交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移交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移交单位（公章）
第二联
可疑交易线索移送（反馈）表

发文编号：                                       发文时间：

	所涉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企业代码（或身份证号码）：



	可疑交易核查基本情况：



	办理结果：



	下一步工作意见：



	附件：



	备注：




反馈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反馈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反馈单位（公章）

附件3                                              第一联

涉嫌洗钱等犯罪活动协助调查表

发文编号：                                       发文时间：

	案件来源
	

	主体情况
	涉案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企业代码（或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地址：

	基本案情：



	请求事项：



	附件：



	备注：




提出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提出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提出单位（公章）

 第二联

涉嫌洗钱等犯罪活动协助调查表

发文编号：                                       发文时间：

	所涉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企业代码（或身份证号码）：



	协助调查结果：



	下一步工作意见：



	附件：



	备注：




反馈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反馈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反馈单位（公章）

附件4
联网核查结果证明

一、提交核查的公民身份信息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二、联网核查结果

（一）公民身份号码与姓名一致，与反馈照片核对：

1.相符；   2.不符；   3.未反馈照片。

（二）公民身份号码存在，但与姓名不匹配。

（三）公民身份号码不存在。

                             核查机构（业务公章）

                               年   月   日

公安机关核实回执

1、 提交核查的公民身份信息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二、核实结果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证件照片：        ；户籍管理机关：                   。

  备注：             。

               核实机构（业务公章）

                                  年  月  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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